
親愛的客戶：    
    

銀行服務收費表的修訂通知

謹此通知，由2024年3月31日起（「生效日期」），銀行服務收費表之以下部分將作出修訂，詳見下文。   
    

服務種類 現行 修改後

I. 客戶層 
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1

服務月費2,3 (一般 / DBS Account) 
HK$1004 
 
(星展豐盛理財) 
HK$200

(一般 / DBS Account) 
HK$2004

 
(星展豐盛理財) 
HK$300

適用於“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
總值”的註1

1.「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為連續3個月內
每日個人理財總值的總結餘，除以該3個月的總日數  

（以曆日計）所得的平均結餘。「個人理財總值」
的計算乃綜合自以下您存放於本行的資產，包括個
人及聯名持有的資產。資產包括港幣，人民幣及外
幣存款，外幣掛鈎投資本地及海外證券、基金、債
券，以及其他掛鈎或結構性投資產品之市場價值。

1.「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財總值」為連續3個月內
每日個人理財總值的總結餘，除以該3個月的總日數  

（以曆日計）所得的平均結餘。「個人理財總值」
的計算乃綜合自以下您存放於本行的資產，包括個
人及聯名持有的資產。資產包括港幣，、人民幣及
外幣存款，、外幣掛鈎投資、本地及海外證券、基
金、債券、紙黃金，以及其他掛鈎或結構性投資產
品之市場價值。

適用於“連續三個月平均個人理
財總值－服務月費（一般 / DBS 
Account）”的註4

4. 服務月費不適用於以下客戶：（i）65歲或以上的人
士；（ii）18歲以下的人士；（iii）殘疾人士（包括身
體或心智機能殘疾的客戶）；（iv）入息低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客戶；（v）
領取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客戶（需提供有關
證明）；（vi）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的客戶（需提供有關
證明）。

4. 服務月費不適用於以下客戶：（i）65歲或以上的
人士；（ii）18歲以下的人士；（iii）殘疾人士（包括身
體或心智機能殘疾的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iv）
入息低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
水平的客戶；（v）領取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
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vi）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的
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

I. 客戶層 
透支保障利率

利率 (一般 / DBS Account) 
本行最優惠利率 + 5% 
 
(星展豐盛理財) 
本行最優惠利率 + 3.75%

(一般 / DBS Account) 
本行最優惠利率 + 8% 
 
(星展豐盛理財) 
本行最優惠利率 + 6%

III. 存款服務 
F. 港元轉賬

合併“至同名戶口”及“至第三者戶
口”為“所有透過櫃位之交易”

至同名戶口 所有透過櫃位之交易 (一般 / DBS Account) 
每次HK$302 
 
(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轉賬 < HK$1,000,000 (一般 / DBS Account) 
每次HK$30 
 
(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轉賬 ≥ HK$1,000,000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服務種類 現行 修改後

合併“至同名戶口”及“至第三者戶
口”為“所有透過櫃位之交易”

至第三者戶口 所有透過櫃位之交易 (一般 / DBS Account) 
每次HK$302

 
(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轉賬 < HK$50,000 (一般 / DBS Account) 
每次HK$30 
 
(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轉賬 ≥ HK$50,000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新增適用於“所有透過櫃位之交易 
（一般 / DBS Account）”的註2

不適用 2. 服務費不適用於以下客戶：（i）65歲或以上的人
士；（ii）18歲以下的人士；（iii）殘疾人士（包括身
體或心智機能殘疾的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iv）
入息低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
水平的客戶；（v）領取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的
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vi）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的
客戶（需提供有關證明）。

V. 一般收費 
A. 提款卡 

2) 因遺失或損壞而補發卡 透過分行 (一般 / DBS Account) 
每張HK$50 
 
(星展豐盛理財) 
豁免

透過分行 (一般 / DBS Account) 
每張HK$100 
 
(星展豐盛理財) 
每張HK$50

VI. 投資服務 
A. 證券買賣 
1) 有關交易服務

適用於“香港證券”的“b) 交易徵
費”、“c) 交易費”及“d) 印花稅”
的註1

註1 註1

1.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證監會、會財局或香
港交易所釐定和收取的費用有所變更，恕不事先
通知。

1. 如政府或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證監會、會財局或香港交易所釐定和及收取
的費用有所變更，恕不事先通知。

適用於“香港證券”的“b) 交易徵
費－會財局交易徵費”的註2

註2 註2

2. 由2023年11月22日起，財務匯報局（財匯局）更
名為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財匯局交易徵費
亦據此更改為會財局交易徵費。

2. 由2023年11月22日起，財務匯報局（財匯局）更
名為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而財匯局交易
徵費亦據此更改為會財局交易徵費。

適用於“上海證券”及“深圳證券”
的“b) 交易徵費及交易費”及“c) 交
易印花稅”的註1 

註1 註1

1. 該等收費由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
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國家稅務總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
限公司釐訂及收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 該等收費由如政府或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國家稅務總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釐訂定
及收取的費用有所變更，如有更改，恕不另行事先
通知。



服務種類 現行 修改後

VI. 投資服務 
A. 證券買賣 
3) 資訊服務－股票即時報價服務

b) 財富管理戶口 – 美國證券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HK$23

– 美國證券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HK$23

VI. 投資服務 
A. 證券買賣 
5) 代理人服務及代履行權責 (適用於香港證券)

適用於“c) 現金 / 特別收購 / 私有
化－印花稅”的註2

註2 註2

2.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證監會、會財局或香
港交易所釐定和收取的費用有所變更，恕不事先通
知。

2. 如政府或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證監會、會財局或香港交易所釐定和及收取
的費用有所變更，恕不事先通知。

VI. 投資服務 
A. 證券買賣 
6) 財務及其他服務

b) 代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股份之手
續費

透過星展iBanking網
上理財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每份申請HK$50 / 
RMB50

透過星展iBanking網上
理財或DBS digibank 
HK app (如適用)

(一般 / DBS Account 
及星展豐盛理財) 
每份申請HK$50 / 
RMB50

本行以此修訂通知提前通知您上述更改，而有關更改將於生效日期起自動生效。
銀行服務收費表內不涉及星展豐盛理財及DBS Account客戶（個人及非個人客戶）的更改並未列於此修訂通知內。
此修訂通知所載的各項收費於付印時均為正確，惟本行有權隨時作出調整。本行亦保留權利不時推行新收費。
如需查詢詳情或索取銀行服務收費表，請與本行職員聯絡或瀏覽本行網站www.dbs.com.hk。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5日




